南京中医药大学文件

南中医大科字（2006）  号

关于印发“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创新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为了加快学校科技成果的形成与转化，学校设立科技创新风险专项基金。主要用于资助技术成果比较成熟、产业化潜力较大的项目，为后续的技术推广、转让提供成熟的产品和应用性项目。为了规范基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基金投入的成功率，特制定《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创新风险基金管理办法》。现将该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宣传、贯彻落实。

附件：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创新风险基金管理办法
南京中医药大学

二OO六年六月十二日
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创新风险基金管理办法

为了加快学校科技成果的形成与转化，特设立科技创新风险基金。基金主要用于资助技术成果比较成熟、产业化潜力较大的项目，为后续的技术推广、转让提供成熟的产品和应用性项目。

为了规范科技创新风险基金的使用，提高基金投入的成功率，根据国家有关法规，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基金来源

基金来源于学校科技专项拨款。含列入预算的学校科技专项基金、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益分配中提取的科技发展基金。

第二条　资助条件及额度

基金用于资助本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同时具有较好产业化前景的创新药物（人用药、农药、兽药）、功能性健康产品、医用材料、器械、设备、试剂试药等新技术产品开发研究。优先资助学校各类科技计划中取得临床前研究明显阶段性成果的已验收项目。申请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

1. 项目负责人应为我校在职人员，既要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开发能力，又要有较强的组织工作能力和开拓精神。
2．申请项目在技术上应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并具有可预见的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优先资助技术成果属于国内空白的项目。

3.具备实施项目的基本条件（仪器设备、开发设施等）。
4. 项目研究周期一般不超过2年。

5．每一项目资助额度一般不超过10万元。

第三条 基金的申请和立项

1. 科技处成果转化办公室每两年组织一次基金项目的申请、论证和审批，申请者必须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的申请条件。已获基金资助并取得较好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有可能形成重大成果的项目，可根据项目研究需要给予滚动资助。

2. 项目申请须认真填写《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创新风险基金申请表》，一式三份，交所在部门，经所在部门推荐，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并盖章后交学校科技处成果转化办公室。

3.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办公室将根据项目申请情况，组织专家进行论证。通过专家论证的基金项目，报科技处和分管校长批准立项。

第四条 基金项目的实施管理

1. 经批准立项的基金项目须与学校签订相应的项目合同。

2．经费划拨分两期进行。项目立项后划拨立项资助经费的50％，通过中期检查执行情况良好的项目再划拨后续经费。基金经费由项目组负责人按照《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要求，根据项目的预算方案掌握使用。

3．项目负责人应对基金项目进行期中执行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自查，并填写《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开发项目进展情况报告表》，上报科技处成果转化办公室。

4. 对未按基金项目立项要求执行或未能取得阶段性应用成果的项目，科技处将根据具体情况提出终止项目、追回资金、项目负责人在五年内不得申请科技创新风险基金等的意见，并报分管校长批准。

5．项目完成后，项目组必须以书面形式，按照项目合同要求提供完整的技术资料和经费使用报告。

6．基金项目由科技处统一建立项目档案，包括立项申请书、技术报告、会议文件、项目总结报告、发明专利、产品批件或证书等。

7．凡参与研究、管理、审评的人员必须严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项目相关技术内容，否则应承担相关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五条 基金项目成果的归属及效益分配

1．基金项目取得研究成果的所有权归学校所有。学校有推广权、转让权、受益权。
2．风险基金投入经费将在该项目成果转化后的效益中扣回，用于该基金的再投入和滚动发展。
3．基金项目成果及其转化所产生的效益扣除风险基金投入后的分配，按《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成果管理办法》执行。

第六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办法自批准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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